🧾 一、法源依據

《關稅法》第17條第2項：
出口報關時，應填送「貨物出口報單」，並檢附：

· 裝貨單或託運單

· 裝箱單

· 規定須繳驗之輸出許可證

· 及其他有關文件



📚 二、出口報關應檢具文件一覽表

	文件名稱
	說明與注意事項

	1. 裝貨單（S/O，下貨准單或訂位單）或託運申請書（託運單）
	(1) 海關要求或備援時提供正本或影本。
(2) 每份報單不得併數張託運單。
(3) 空運併裝者可共附同一託運單，並檢附併裝單2份。

	2. 商業發票（Commercial Invoice）
	(1) 應有權責人員簽署。
(2) 建議使用統一格式（欄位與排列不可變動，可縮放）。
(3) 儘可能增列貨品分類號列與商標。
(4) 正本簽署者免再蓋公司章。
(5) 若由報關業加蓋章報關，海關亦可接受。

	3. 裝箱單（Packing List）
	(1) 單箱、裸裝、單一包裝可免附。
(2) 正本簽署者免蓋章。
(3) 報關業轉提時加蓋章亦可。

	4. 委任書
	(1) 用以確認報關業受委任關係。
(2) 有建檔之長期委任書者免附影本，報單註明登錄號碼即可。
(3) 若使用報關線上委任系統，亦可免附紙本。

	5. 裝櫃明細表（Container Load Plan）
	通常用於海運整櫃出口，顯示每櫃貨物裝載明細。

	6. 輸出許可證
	若屬於管制品（如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農產品、醫療器材等），須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輸出許可證。

	7. 貨物進倉證明文件
	作為貨物實際進入出口倉庫或碼頭的憑證。

	8. 型錄、說明書或圖樣
	海關查驗或分類判別用（特別是新產品或難歸類貨品）。

	9. 他機關同意文件
	若貨物須經他機關查驗（如經濟部、農委會、衛福部等），需檢附相關核准文件。

	10. 其他依法令規定文件
	例如原產地證明、檢疫證書、出口保險文件等，依個案而定。




📌 三、實務建議

1. 報關資料一致性：發票、裝箱單與報單內容（品名、數量、金額）應一致。

2. 文件電子化：目前多數出口報關可採電子文件上傳或Web委任，減少紙本負擔。

3. 簽章要求：若發票或裝箱單為正本並經授權人簽署，通常可免蓋章。

4. 特殊貨品注意：若涉及管制品、保稅區貨物或再出口，須依特定規定附加文件。

若您需要更多資訊，歡迎來電與我們聯繫！
電話：02-2424-6145
